[bookmark: _Hlk201666158]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附件一

申請及請領流程圖

	
案件申請
申請資料請郵寄或親送本府青年事務局TYC青創資源中心

不符合或未補正
接受創業諮詢並完成開業
通過
撥款
不符原計畫/逾期
不予撥款
符合資格且資料完備
送發核定函
退回申請案件
案件審查
書面查驗
(視情況現場勘查)

如有變更開業計畫書之需求，得檢具事由函送修正計畫至本局，並應註明修正次數
申請人應於申請核定函送達日起算7個月內提出請款申請，如有展延需求，得於前揭期限內向本局申請展延1個月。

提出獎勵金請款申請
限期補正
文件缺漏
文件缺漏
限期補正



附件二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申請表
申請編號（審核單位填列）：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負責人)
	
	性別
	□男  □女
□不提供
	

3個月內
二吋半身照片

	身分證統一編號
	
	

	身分資格
	□設籍於本市 □本市就學 □本市就業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市/縣       市/區/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E-mail
	

	
二、創業規劃：

	創業類型
	□藝術工藝類  □技術工藝類   □餐飲類   □美容美髮業

	公司或商號名稱
	

	品牌名稱
	

	組 織 形 態
	□獨資     □合夥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營 業 地 址
	□尚未確認營業地址。
□已確認營業地址，如下:
□□□
桃園市       市/區/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註:欲申請特色開業獎勵之老屋租賃、魅力商圈進駐者，應於申請時預先填列營業地址。

	聯 絡 電 話
	

	3、 
特色開業獎勵：

	特色開業獎勵
(需檢附相應證明文件)
	□不申請特色開業獎勵
□申請特色開業獎勵，類別為(可複選)：
□老屋租賃
□魅力商圈進駐，進駐商圈：             

	四、檢附資料清單：

	· 1.身份資格證明文件
(1) 設籍於本市者：須提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2) 於本市就學者：須提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提供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等足以佐證就學事實之文件。
(3) 於本市就業者：須提供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提供工作證、在職證明書或勞健保投保紀錄等足以佐證就業事實之文件。
· 2.特色開業獎勵證明文件(若無則免)
(1) 老屋租賃：須於申請時即填列「營業地址」並提供房屋租賃契約影本以及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如使用執照、建物所有權狀、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或其他足資證明合法性之文件）。
(2) 魅力商圈進駐：須於申請時即填列「營業地址」，並提供房屋租賃契約影本。


· 本人已詳閱本計畫要點規定，申請書所載內容及所附文件均與事實相符，如有不實之情形除依法究責並同意繳還相關費用。
· 本人同意桃園市政府於微型創業獎勵計畫業務及青年創業公務推動或統計等範圍內，蒐集及使用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
※申請書內各項資料皆應填寫完整，如有問題可洽青創資源中心
地址：32070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390號3F
聯絡電話：03-4220908
· 申請資料請郵寄或親送本府青年事務局TYC青創資源中心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
證件資料黏貼表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必填）：

	
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正面黏貼處）

	申請人
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背面黏貼處）

	二、申請人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非必填）：

	申請人
學生證正面影本
（正面黏貼處）
	申請人
學生證反面影本
（背面黏貼處）

	三、申請人工作證正反面影本黏貼處（非必填）：

	申請人
工作證正面影本
（正面黏貼處）
	申請人
工作證反面影本
（背面黏貼處）


附件三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
開業計劃書

	申請人/負責人：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114年○○月○○日


目  錄

1、 [bookmark: _Hlk202970464]創業計畫簡介	○
2、 創業團隊	○
3、 營運規劃	○
4、 行銷規劃	○
5、 資金	○
6、 期程規劃	○


1、 創業計畫簡介
1、 計畫摘要：
2、 公司名稱及品牌名稱：
3、 主要產品或服務內容：

2、 創業團隊
(請說明創業團隊組成及其背景，如創業項目需專業證照，應提供相關說明)

3、 營運規劃
(請說明創業項目的營運方式、營業時間及營業地點等)

4、 行銷規劃
(請說明目標對象以及品牌包裝、行銷規劃等內容)

5、 資金
(請預估創業所需的資金總額)

6、 期程規劃
(請預先擬定創業的期程規劃)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附件四

請款申請表
申請編號（審核單位填列）：
	一、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負責人)
	
	性別
	□男  □女　□不提供

	身分證統一編號
	

	身分資格
	□設籍於本市 □本市就學 □本市就業  

	出 生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市/縣       市/區/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   話
	

	E-mail
	

	
二、開業內容：

	創業類型
	□藝術工藝類  □技術工藝類   □餐飲類   □美容美髮業

	公司或商號名稱
	

	品牌名稱
	

	統一編號
	

	組 織 形 態
	□獨資     □合夥     □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據點
	□店面     □工作室   □攤車    □其他：

	
	□□□
桃園市       市/區/鄉/鎮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聯 絡 電 話
	

	4、 
特色開業獎勵：

	申請獎勵項目
	□未申請  □老屋租賃  □魅力商圈進駐
註:特色開業獎勵應於申請時即提交相關資料，未於申請時提出且經本局核定者請勾選「未申請」。


· 本人代表本公司申請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獎勵金，業取得完整授權，申請表所載內容及所附文件均與事實相符，如有不實之情形除依法究責並同意繳還相關費用。
· 本人已自行確認建築物使用用途與實際營業項目之合法性，倘有違反相關法規之情事，願自行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本人代表本公司同意桃園市政府得於查核、呈現政策成果等需求之合理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成果資料。

　　　　　　　　　　　　　　　申請人：                   （簽名並蓋章）
公司章




負責
人章



附件五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
開業成果書

	申請人/負責人：
	

	公司/商號名稱：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公司章
負責
人章


	中華民國114年○○月○○日


目  錄

1、 計畫執行過程	○
2、 營運現況	○
3、 其他	○
4、 附件	○


1、 計畫執行過程
(請詳細說明開業的過程以及實際執行成果等)

2、 營運現況
(請大略描述目前店家的經營狀況，包含營收、人潮以及其他問題等)

3、 其他



4、 附件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資料

	（請提供可證明已完成公司/商業登記之資料，可為主管機關核定函或至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列印相關文件。）

	營業登記證明資料

	（請提供可證明已完成營業登記（即稅籍登記）之資料，可為主管機關核定函或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稅籍登記資料公示查詢列印相關文件。）

	實際營業據點照片

	(請提供實際營業據點內外部照片至少3張，照片需清楚拍攝到門牌，並將招牌、Logo或其他可辨識該營業據點屬貴公司所有之象徵物品)

	

	實際營業據點照片

	

	

	數位行銷通路證明資料

	（請提供可證明已完成數位行銷通路之證明資料，如行銷通路之截圖、連結等。）


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附件六

領據及請款新臺幣存摺帳戶影本
茲向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領收到「114年桃園市微型創業獎勵計畫」
· 一般開業獎勵金新臺幣          元整。
· 特色開業獎勵金新臺幣          元整。
此　　據

具領人：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匯款銀行（含分行）
	
	金融機構代碼
	

	匯款帳號
	

	存摺帳戶影本

	（存摺帳戶影本黏貼處，如有不足請浮貼或自行增加欄位）



2

